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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E001] 
佛滅五百年後：     

經法部部不同，各迴文順己。三十‧13 
小乘分為二分。三十五‧18 

般若非一日一坐說：四十‧27；五十‧16（大正 25，356a） 
無生法忍： 

不生不滅不出不作（無作無為）。四十‧26 
亦名法忍。四十‧26（大正 25，356c） 
五十‧5（大正 25‧417c） 
得無生法忍。七十四‧10 
七十二‧28（大正 25，570a） 
七十三‧17（大正 25，572b～c） 

甚深般若非二乘境：（四十‧1）；四十一‧4（大正 25，580a） 
弟子所說即是佛說： 

佛前說故；依佛得故。四十一‧4 
佛所說法不違法相（性）。四十‧1 
實相： 

即法及名，立般若中。四十一‧7 
無垢無淨。四十七‧8；四十一‧6 
滅一切觀，諸語言斷，不墮斷滅（六度之一）。四十一‧23 
諸法畢竟空。四十七‧11；六十九‧21 
不墮有無二邊，用中道。五十七‧10 
所謂般若。五十九‧22；六十五‧9；六十‧16 
不墮有為無為中。七十四‧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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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二種說。五十五‧22 
有為無為彼此不在：四十四‧16 
有為無為互不相離： 

四十一‧12 
無生忍者得不離。五十九‧20 
六十五‧23 
五眾是有為，五眾如是無為。七十‧8 

頂墮： 
垂近應得而失，得頂則不墮。四十一‧19 

滯藥成病：四十一‧19 
此彼不在： 

不生不滅，無來去故。四十一‧22 
無異相 

無上菩提： 
雖是第一，從虛誑生。四十一‧24 
非三世。五十四‧8 
出三世，過三界，無受相。六十一‧16 
諸法中實。六十一‧21；七十一‧34 
無可著處。七十一‧18 
即一切法如相。七十四‧23 

無諍三昧：四十；四十一‧25；十一‧3 
般若是菩薩事：四十一‧25；五十八‧6 
不著一邊之行：七十四‧25 
空解脫門： 

離此無道無果。四十一‧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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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般若之益： 
則為遍學三乘皆得善巧。四十‧8 
受持供養不墮三惡二乘。五十九‧5；6 
不退二乘。七十三‧14 

眾生本空： 
本來空。四十‧5；四十二‧3 
非行般若故無。四十二‧3 
本無，非先有今無。五十二‧8 
本性清淨，有無戲論滅故言無。五十五‧29 
四十二（大正 25，364b） 

[E002] 
斷滅： 

本有今無。四十二‧3 
二諦： 

建立於世間語言；無俗則無真；二諦皆有。四十二‧5；四十三‧6；五十九‧5；七十‧12；七十三‧22；七十七‧12 
第一義中，無我、我所，法空，因緣和合相續生。四十三‧5 
有名相，無名相。五十‧18 
菩薩行第一義。七十五‧3 
第一義中，無業無報，無生無滅，無淨無垢。五十三‧11 
名字實相。五十五‧12 
世諦說實，真諦非實非不實。七十八‧18 
世諦如幻如夢；第一義諦皆空。五十四‧9 
說有說無。七十二‧28 
第一義中無二相。七十五‧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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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諦為二人說。五十九‧20 
聖人五眾： 

虛誑不實。四十二‧5 
聖人所知色。四十四‧24 

不示： 
觀滅言斷，無法可示。四十二‧6 

不取法相不入滅定（而能行道）： 
無相三昧。四十二‧11 
菩薩智慧。四十二‧11 

阿字本來不生：四十二‧12 
法輪： 

般若是。六十五‧9 
菩薩煩惱： 

二乘習氣是。四十二‧15 
煩惱： 

取相是煩惱。四十二‧16 
取相是魔事。六十九‧13 

無一微相可取：四十二‧16 
如〔去〕即我之異名：四十二‧19 
世間即是涅槃： 

此彼不度故。四十二‧20 
世間實相即涅槃。五十四‧7 

般若： 
是法實相，不可破壞，有佛無佛法相常住，非諸人作。四十三‧3（大正 25，370a21） 
離是二邊而行中道。四十三‧3（大正 25，370a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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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有無非有無，不墮愚癡，能有善道。四十三‧4（學生按：大正藏（大正 25，370b）作「能行善道」） 
無所有，不可得。四十三‧4 
破無明等結使染著。五十六‧17（大正 25，460c）；（大正 25，461b） 
般若中分別一切法。五十八‧19 
最上智慧 窮盡到邊。四十三‧4 
畢竟清淨，無所著。為度眾生，為得佛道。四十三‧5（大正 25，370c） 
遠離（空）。五十三‧3（大正 25，436b17～23） 
攝三乘一切善法。五十二‧3（大正 25，430a） 
能生、能受一切善法。五十三‧19、21；五十七‧5、15（大正 25，465c；大正 25，441b） 
心數。五十三‧21 
能分別，能開導。五十三‧21（大正 25，440b） 
離二邊。五十三‧21（大正 25，441b；大正 25，448b） 
無相可取，離於四句，心行處滅，言語道斷。五十四‧21 
不異五眾實相。五十四‧22（大正 25，448b） 
廣說三乘之教。五十九‧16 
攝取菩薩之法。五十五‧5 
般若是諸佛實智慧。五十五‧24 
無法可得而有三乘。五十六‧1、3（大正 25，457b） 
無量善法入般若中。五十七‧8（大正 25，465b） 
般若體性，有佛無佛常住不滅。五十七‧16（大正 25，467c） 
般若為尊導。五十八‧16（大正 25，459）；（大正 25，479c～480a） 
百非。五十九‧16；六十‧4（大正 25，482b） 
廣說無漏善法。六十‧1（大正 25，481c）；（大正 25，483c） 
二乘、菩薩、佛法在般若中。七十一‧1（大正 25，553a） 
遍照諸法。62‧6（大正 25，497b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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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所行處。70‧11（大正 25，548a） 
三乘等學，各得成就。79‧17（大正 25，618a） 
色真相。80‧5（大正 25，622a） 

[E003] 
譬喻之用：四十四‧19 
菩薩知佛心： 

佛與神力，菩薩隨如故知。三十三‧13 
中道： 

六十一‧21；七十‧21；七十七‧31；要八十‧6（大正 25，622a） 
得般若，不墮二邊，用中道。五十七‧10 
釋義。七十八‧9 

成佛遲速： 
或久久成，或疾得。七十四‧18 

超劫： 
越無量劫。七十四‧13 
七十五‧23 
或超一阿僧祇乃至九劫等。四十三‧10（大正 25，372c） 
超九劫。三十‧25（大正 25，148c） 

三三昧： 
近涅槃時唯此一道。四十三‧15（大正 25，373c） 
諸餘三昧皆入此三。四十三‧15（大正 25，373c） 
涅槃門。五十二‧3（大正 25，430a） 
法自相空，法無異相，法中不作。四十八‧14（大正 25，406b） 
自相空，不念諸相，三界中不作。五十‧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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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乘共有。七十‧12（大正 25，585b） 
七十四‧13（大正 25，581a） 
七十九‧7（大正 25，615b） 
大小共行。七十二‧15（大正 25，566b～c） 
我空，無一切相，不作後生。七十五‧3；10（大正 25，587a～b） 
為眾生入三三昧。七十五‧3（大正 25，585b） 
三三昧次第。七十五‧10 
修行圓滿各有偏勝。七十六‧5 

般若行： 
般若氣分（無得）在三昧中。四十三‧20 
行六度與無所得和合。五十九‧21 

迷真逐妄：四十三‧21 
指月：四十三‧21 
菩薩能得小德，但不中住： 

七十七‧25；七十二‧1 
具足知故，悲智合故。二十四‧2 
不受其名，行而不證。三十九‧3 

不得佛意： 
四十三‧21 
佛意。六十八‧13 
五十六‧15 

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： 
四十四‧10 
五十三‧7 

六度互具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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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若具足六度。四十四‧7 
六度互具。四十五‧13～17 
六波羅蜜不得相離，但有主客。六十二‧8 
般若具六度，以回向無上道故。八十‧4 
行一攝五，以一為五，餘五有分。八十‧12 
一時具足。八十一‧20；21；22；23 

主歸般若行： 
五十九‧15 
五十九‧18、21 
雖不相離，力有大小。六十二‧8、14 
諸波羅蜜攝入般若。七十七‧24 
六度，般若為本，故但說般若。四十‧10（大正 25，351a） 

菩薩： 
四十四‧19 
五十三‧1 
五十三‧3 

理則雙非，對治用空： 
淨，非淨非不淨；無我，非我非無我。四十四‧20 

諸法強名心性：四十一‧21 
空教意趣： 

四十二‧15；16 
六十三‧21 

以空覓我（＃）不得：  
名無我，名我淨，第一義中（是時）非有我非無我，非淨非不淨。四十四‧20（大正 25，380c～381a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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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E004] 
事一時具，說須次第。二十七‧25 
畢竟清淨： 

不生不起，離虛誑相。四十三‧20 
實相離戲論。六十二‧6 
淨亦不著。六十三‧15 
實相本淨，法爾常住不壞，轉成不淨。六十三‧15 
是淨能破無明能與空慧光，故明。六十三‧16、17 
即畢竟空 以人畏空故言清淨。六十三‧20 
不生滅垢淨。六十四‧18 
空即是清淨。六十三‧10 
本性淨，離垢淨。341 

心境互不相離： 
四十四‧5 
名色不相離。六十五‧15 

觀不可得： 
觀種種法，不得是法，非謂不觀。四十四‧10 

破立無佛性：四十四‧11 
十八不共法等通為無為：四十四‧24 
性地：四十五‧4 
八人地：四十五‧4 
薄地：七十六‧10 
阿鞞跋致： 

得無生忍。四十五‧5；七十四‧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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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退即不墮頂。四十七‧14 
不生不滅一諦是。三十六‧2 
入法位，即過二地，住阿鞞跋致。二十七‧25 
得無生忍，得果報，神通不失。二十七‧26 
得清淨智慧，得方便智慧。二十七‧26 
深心念涅槃，所作不離世間。二十七‧26 
不疑佛經、深密經；淺心作惡，是未得；忍之不退。二十七‧27 

乾慧地： 
阿鞞跋致乾慧地。七十六‧6 

一切諸法無漏不繫： 
法性常空畢竟淨故。四十五‧12 

發心即觀八不：四十五‧10 
十住般若未滿：七十七‧7 
一切眾生皆得成佛：四十五‧19；七十四‧8 
非智： 

是遣執言，非謂無智。四十五‧25 
無縛無脫： 

無所有故、離故、寂滅故、不生故。四十六‧12 
凡法虛誑不可得，故非得。聖法畢竟空，故非解。四十六‧14（大正 25，393a） 
煩惱不牽墮凡夫中故不縛。不以無漏破煩惱故不解。四十六‧15（大正 25，393a） 
不縛不解三義。六十三‧6、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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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E005] 
法性等相 
       聖人非滅，凡夫非生。不生聖法，亦不得；不滅凡法。凡聖一等，凡夫常定。二十八‧12；13（大正 25，267b～c） 
一切皆如 
大乘經般若最大：四十六‧19（大正 25，394b） 
大乘五人說：四十六‧19 
助道法皆是般若： 

無般若合不能至佛。四十六‧20（大正 25，394b） 
方便即是智慧： 

智慧淳淨變名方便。四十六‧21（大正 25，394c） 
大雨大樹多受，小樹少受： 

通法華。六十五‧6 
十善業道： 

是總相戒。十善道攝一切戒。十善道是戒根本。舊戒。犯十善戒，懺不除罪。七事是戒，三為守護。四十六‧23、24 
有得無得行行之異： 

可破不可破。四十六‧24、25 
十八空： 

是中道行。四十六‧29。 
釋十八空義。四十六‧16～18；六十五‧20、21 
內外空。五十五‧18 
自相空。五十五‧18 
自相空，不著有無。七十五‧9 
即是智慧。五十七‧9 
是般若乃至一切種智之義。六十一‧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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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三‧21 
無法是法空。六十五‧9 
十四空。八十一‧16 

無為： 
是無法。四十六‧26 
三義言無。五十一‧8 
住果證果不離是忍。七十‧9 
賢聖忍此而有差別。五十四‧22；七十八‧15 
有為法實相即是無為。六十三‧10 
求有為中四倒不可得，是為實知有為。六十三‧10 
實知有為中四倒不可得即是無為。六十三‧10 
但破有為說無為，無為無實。七十‧14 

百八三昧： 
釋義。四十七‧2～23 

三法印：四十七‧10 
妙法： 

佛慧。四十七‧16 
六七八地：四十七‧16 
法法住自相： 

因不變果。四十七‧17（大正 25，401a） 
法法不相見；法法不相知。七十九‧16 

法性常住： 
五十五‧18 
六十五‧7 
非一切作，從因緣出，常住世間。七十七‧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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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E006] 
重說無咎。三十六‧23 
理則雙非，方便雙用： 

用常無常。四十七‧20 
金剛可破：四十七‧20 
四念處：四十八‧1～12 
三十六物：四十八‧2；四十八‧7 
二甘露門： 

一、安般，二、不淨。四十八‧7 
四加行： 

釋義。是菩薩柔順忍。四十八‧10 
小乘相似無漏。十一‧10；四十二‧15 

小乘五果： 
若智若果是無生忍。四十八‧10 

三十七品： 
釋。四十八‧1～11 
四正勤。四十八‧13 
四如意分。四十八‧13 
五根，不斷善者（凡夫），具有而不起用。七十三‧24（大正 25，576c） 

彈指頃六十念：三十‧25 
菩薩不取涅槃： 

本願牢故、悲心深故、知實相故、佛護念故。四十八‧12 
涅槃空故。七十五‧15 
不見故不證。七十六‧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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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住菩薩： 
欲自滅心，十方佛勸。四十八‧12；五十‧7 
肉身。五十‧7 
入定不著習氣，出定有習氣。五十‧7 
轉法見。五十‧6 
觀法空無所有，不生不滅，得無生忍。心行皆止，欲入涅槃。十方佛勸念汝本願，汝未得相好、三十二業，始得一無生門。 
十‧24（大正 25，132a～b） 

十一智：四十八‧14 
三根：四十八‧15 
三三昧（覺觀）：四十八‧15 
十力： 

四十八‧16 
力實無量，為生說十。六十五‧29 

四無所畏：四十八‧17 
十八不共法：四十八‧14 
四十二字門： 

四十八‧18～23 
因一字即入畢竟空名文字陀羅尼。七十九‧29 
隨字入實相中 名字入門陀羅尼。二十八‧15（大正 25，268a） 
字門種種八十三‧5、6 

[E007] 
聚散，似即生滅。二十七‧13 
集散：四十二、4 
知見分別：三十五‧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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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見三句：二十六‧13 
名空義空觀： 

四十八‧24 
名義互不相離，前人立名，後人因名識事。二十五‧18；四十二‧5（大正 25，246b） 
離名，義不可得。二十五‧17 
義、名，語無異。二十五‧18 
語有種種。二十五‧19 
語非實，語入實相中。二十五‧19 
名字是因緣和合作法，但分別憶想假名說。三十五‧13 
但假名義。四十一‧5 

得經旨趣： 
知佛五種說法。四十八‧24 

四藏：四十九‧9 
布施： 

在家多財施，出家常法施。四十九‧10 
財法二施。六十‧17 

七善：四十九‧10 
菩薩戒：四十九‧15；四十九‧20 
先自度後度他：四十九‧21 
六度： 

三乘同行。四十九‧23 
前五福，第六慧。五十‧10；又，五十七‧3 
五度如盲般若如導。六十二‧8 
般若離五，多生邪見。六十二‧14 
父母。七十六‧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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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多修布施，出家多修餘五。八十一‧10 
不二法： 

根塵不生識。五十‧6 
斷菩薩著故說。五十‧16 
五十三‧5 
七十二‧1、2 

眾生忍是法忍初門：七十二‧27 
煩惱即實相：五十‧6；六十三‧10 
觀佛身：五十‧8 
法身： 

法空不可得。五十‧8 
法空： 

緣生無性。五十‧8 
無我則無所屬，故空。五十二‧10 
佛所說故，以十八空故，色非色分別此無實故，因緣和合非實有故，離因緣名字更無法故，一多相待無實故，諸觀戲論滅故。三

十六‧14；15 
性空不從因緣生，不以觀力故空。三十六‧22 

菩薩入胎： 
二說。五十‧10 

七佛： 
姓。五十‧11 

[E008] 
寶鎧＃生疏有利鈍別 
般若數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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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萬偈。五十‧16 
時間長短無礙：五十‧16；五十‧26 
一相無相： 

導凡夫說。五十‧17 
真如： 

一切諸法真實相。七十二‧6 
不離色不即色。七十四‧13 
不離心，不即心。七十五‧2 
破著如相，說如亦空。八十‧4 

實際： 
五十‧17 
末後妙法。五十一‧19（大正 25，427a～b） 

不可思議性： 
四說。五十‧17 
即畢竟空。六十七‧5 

六度： 
遣著故說空。五十‧17 
說有說無三義。五十一‧8 
五度如盲，般若如導。六十二‧8 

三乘： 
出離不同。五十一‧6 

涅槃： 
實無眾生可滅。五十一‧9 
從妄而有故（如幻）空。五十五‧2 
相。五十五‧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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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餘之相。六十一‧33 
無數無量無邊：五十一‧19；五十二‧14；五十五‧29；七十四‧25；六十五‧20 
邪說：五十一‧27 
聖教量：三十八‧8 
般若大乘無二無別：五十二‧2 
畢竟不生不名為色：五十二‧8；五十五‧12；六十一‧24；七十一‧21 
捨罪修福捨福求道：五十二‧9 
法相： 

五十三‧1 
五眾如即法相。五十五‧24（大正 25，455b） 
二種法相般若中攝。五十九‧29（大正 25，480c） 

三種菩提： 
五十三‧2 
無上菩提即諸法如。七十四‧21 

[E009] 
新學： 

取空相，疑生死業因緣。三十八‧6 
菩薩知法： 

知法各各相－知法畢竟空－二慧亦不著。五十三‧3 
法本不生：五十三‧5 
般若與一切智： 

一切智從般若生，一切智即般若－六十六‧2 
無智無得：五十三‧10；五十三‧12 
無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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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法性空，無所依故。五十三‧14 
空無定相故無礙。七十‧14 
如虛空故。七十二‧6 

大悲般若：五十三‧22 
十方諸佛同說般若：五十三‧23；六十四‧17 
觀色等十五事：五十四‧6、7 
三世不離：五十四‧8；六十七‧11 
因緣： 

詳研五十四‧8 
七十四‧10、17；七十五‧1、2、.6 

發心畢竟二不別： 
五十四‧9、9 
五十五‧17 
無說無聞無知。五十四‧22 

示教利喜：五十四‧10 
二空： 

未滅有異，滅相不別。五十四‧15（大正 25，446b） 
不住： 

不住即住。五十四‧15 
住與不住。五十四‧11 
但破取相心住。五十四‧16、19（大正 25，447a） 

小乘行住：五十四‧13；五十四‧17 
佛亦如幻： 

福慧緣合有故。五十五‧2 
寂滅：五十五‧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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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深難見難解難知：五十五‧6 
七辯：五十五‧8 
十慧：八十五‧6、7 

[E010] 
明、解脫、念、慧、正憶念。四十四‧21；四十四‧24；通出世世。四十四‧24 
不： 

不增不減，不受不滅。五十五‧17 
不生不滅不受不取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五十五‧18 
不即不離。五十五‧25 
不取不捨。五十六‧3 
不生不滅。六十二‧6 
不轉不還。六十二‧7；六十三‧11 
不生不起，不得不失。六十二‧9 
緣起不生不滅。六十五‧9 
不生不滅不盡不斷不集。七十七‧27 
色色如不即不離。七十二‧14 
不一不二。七十八‧11 
不生不滅。六十四‧20 
不取、不受、不住、不著、不斷（無所滅）。六十二‧9 

文字般若：五十五‧20；五十六‧5 
二種如來：五十五‧21、22 
二種仙： 

人、天。五十六‧2（大正 25，457b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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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法： 
畢竟空而有三乘，有三乘而不著心。五十六‧3 
深奧。七十四‧12 

四魔： 
魔。四魔。降魔。五十六‧6、7；六十三‧3；六十八‧4 

女人五礙：五十六‧8 
般若功德： 

魔不得便：諸佛菩薩所護，善修諸法空。五十六‧7 
後世功德。五十六‧14 
人不得便：修四無量故。五十六‧8 
終不橫死：普施眾生故，行般若故。五十六‧9 
行六度故不得我故。五十七‧1 
諸天守護：感恩故。五十六‧12 
天與菩薩同事故。菩薩捨己利他故。五十六‧11 
終不怖畏：善修十八空故，般若威德力故。五十六‧10 
成就五眾：五十八‧15 
益說法力，不怯論難，不怖畏。五十八‧18、19 
人皆信受，親友堅固，不說綺語，不為惑覆。五十六‧17 
凡聖愛敬，能伏難毀，臥覺安隱，不貪供養。五十八‧19～23 
刀箭水火等不傷。五十七‧1 

由菩薩有： 
人天善業善果，三乘聖行聖果。五十六‧10 

十一法行： 
五十六‧15 
受持。三十三‧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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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、持、讀、誦、正憶念、如說行。四十一‧22（大正 25，362c） 
十種成就： 

菩薩得。五十六‧13 
四種正行：五十六‧23 
一切法趣空：五十五‧21 

[E011] 
發心者多不退者少： 

五十七‧7；七十二‧19 
三乘同學般若： 

五十七‧8 
六度乃至一切種智，三乘共有，各隨分學。五十七‧11 
五十三‧14 
七十一‧3 

法華經等攝入般若： 
義理同故。五十七‧11 

諸佛法印：五十七‧14 
般若在世，三寶不滅：五十七‧16；五十八‧9 
三寶： 

五十七‧16 
三乘僧寶。二十二‧8 
僧中四雙八輩二十七賢聖。二十二‧10 
三寶如醫葯瞻病。二十二‧10 
大小三寶不同。二十二‧8 
僧德難量。二十二‧11～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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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僧功德校量。二十二‧14～16 
三人不名僧。二十二‧16 
寶。二十二‧26 
三寶次第二說。二十二‧25、26 
校量。三十‧21 

五死相觀：五十八‧5 
大、無上、無等等、明咒：五十八‧5、6 
四百四病：五十八‧7 
定業：五十八‧7 
般若與一切種智： 

成佛時，般若變名一切種智。離般若無一切種智，不得言般若即是一切種智---因果不離故言不別。 
般若為生因；一切種智為說因。五十八‧12 
順畢竟空即順一切種智心。七十一‧34 
般若、無上菩提，但名字異。在菩薩名般若，在佛心名菩提。七十二‧5 
謂深般若即是如來所證無上菩提。318 
般若修集變一切智。六十二‧7 

戒： 
戒相多少。受戒不同。五十八‧18 

為新發意菩薩說世諦差別：五十九‧5；五十九‧20 
無相究竟： 

五十九‧3 
不究竟。六十一‧21 

[E012] 
般若生諸佛及十二部經：五十九‧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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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二身：五十九‧10 
自然：二說。六十五‧25 
摩尼寶珠： 

出處。二種。功能。五十九‧11～14 
心念不濁。八‧14 

四病四治：五十九‧12 
三種無明：五十九‧14 
念佛三昧： 

以法相，修念佛三昧。五十九‧10 
知一切而不得一切：五十九‧16、20 
大即空。小不即空：七十五，8 
二種菩薩： 

生死肉身；出三界不生不死法性生身。六十‧16 
法性生身，結業生身。七十二‧7；七十四‧11 
七十七‧3 

正回向： 
斷法愛，捨著心，于空無諍。六十一‧11 
遠離般若不名回向。七十四‧20 

法身菩薩說地上事：六十‧16 
福德：六十一‧3、4；六十二‧20 
隨喜： 

何故隨喜三意。六十一‧3、4 
云何名隨喜。六十一‧3 

諸佛功德： 
出三界、出三世、斷戲論、如涅槃、畢竟空、清淨。六十一‧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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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心至法滅，一切是作法，有限量，必當息滅。二十‧17～18 
空所顯性：六十一‧16 之 5 
二種解脫：六十一‧33 

[E013] 
智慧異般若： 

一切慧中，般若波羅蜜為上。六十二‧6；五十八‧16 
一切種智： 

二義。六十二‧6 
是寂滅相。七十一‧34 
實法；過有為。七十一‧34 

諸法不轉生死不入涅槃：六十二‧7；七十五‧22；無轉無還。六十五‧6 
破空說有：六十二‧9 
般若合不合：六十二‧9 
大事：七十‧21 
方便： 

能行有無，不著有無。六十二‧21 
五百部：六十三‧2 
從座起去：六十二‧17；不聽彼聞。六十二‧18 
畢竟空： 

破著故說，得畢竟空即知道種。六十三‧21 
不應取相。六十四‧4 
不得言有乃至非有非無，心行處滅，言語道斷。五十四‧21 
即畢竟淨。六十三‧20 
畢竟空非是實空。六十三‧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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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法性，無性。六十四‧4 
異名。七十‧20 
即如、法性、實際。七十四‧6（大正 25，578c） 

眾生不增不減：六十四‧8、9、12 
十二部經、八萬法聚，皆是般若：六十四‧20（大正 25，514b） 
虛空： 

雖無有法，而因虛空得有所作。六十五‧6 
無色無非色。七十七‧7 
可說不可說。六十四‧18 

十門解釋般若：六十五‧11、12 
邊：六十五‧14；六十五‧19 
無欲無瞋無痴： 

虛誑無性故名無，非是離彼。六十五‧18 
不離：六十五‧19 
法眼： 

即道種智。六十五‧24 

[E014] 
多陀阿伽陀： 

三釋。六十五‧25 
七十二‧9；五十五‧22；七十‧10 

深不深：六十六‧10；七十一‧7；六十三‧7 
四百由旬：六十六‧16 
四攝：六十六‧18、19 
悉皆是法：六十七‧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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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相： 
同異三說。六十七‧5 

般若是三藏本：六十八‧12 
般若與畢竟空同異：六十八‧13（有同有異） 
十二頭陀行：六十八‧15；六十八‧17、18、19 
但求般若餘不足責：六十九‧14 
大小說異： 

六十九‧20 
行差別。七十九‧23 
大小行異。七十‧8 

色、無色……非無想：六十九‧21 
畢竟空中云何知一切心： 

空性叵得。佛住實相故知。六十九‧21 
行般若者，畢竟清淨，無所罣礙，一念中能數一切微塵。三十二‧13（大正 25，299c） 

五眼：六十七‧11；六十九‧23 
世間非常等： 

但破顛倒，不破世間。七十‧5 
十四難之邪計：七十‧5、6、7、8 
所證所說唯如：七十‧9；296 
獨空： 

二釋。七十‧21 
智慧不稱般若： 

四釋—似約觀照實相對論更詳。七十‧24（大正 25，552a） 
小智小斷是菩薩無生忍： 

七十一‧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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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約所緣同說。七十一‧9 
菩薩得忍，斷煩惱不斷習與小乘四果齊。七十三‧9 
通信、法行人，可彈＃義。參 311（大正 25，553b） 
不退菩薩智慧不與二乘共。七十四‧12 
二乘果智是無生忍。得忍位不退，但不取證。三十九‧2、3（大正 25，343b） 

[E015] 
一切法定在法性中：二十八‧9 
終歸於空： 

七十一‧29 
涅槃。六十四‧14 

斷煩惱： 
七十一‧30 
福德因緣，諸煩惱薄。六十二‧20 
斷與不斷。六十五‧11 
不斷。六十五‧17 
七十一‧36 

本空倒有：七十一‧29 
不受隨緣： 

「真如無變異，無分別，遍諸法轉」。321 
同修三解，有方便無方便之異： 

離不離薩婆若心。七十二‧15 
聞大證小：七十二‧10；七十‧24 
恆沙修行，還墮二地：七十二‧12 
一乘三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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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竟空中無退不退，無三乘異，但言無三，不言有一。七十二‧17、18 
尚無一乘定相，何況三乘。七十三‧22（大正 25，576a） 
破著三乘。七十二‧20 
畢竟空中法盡一相。出畢竟空三乘有異。七十二‧20（大正 25，567c） 
無二乘，純大乘，名一乘。七十五‧21（大正 25，590b） 

五種佛子：七十二‧7；二十八‧10 
五見： 

七十三‧8 
我見為六十二見本。七十七‧31 

為無為皆空：七十三‧9；八十‧17 
要要： 

「隨所聽聞世出世法，皆能方便會入般若甚深理趣。諸所造作世間事業，亦以般若會入法性，不見一事出法性者。設有不與法性

相應，亦能方便會入般若甚深理趣」。326 或 325（大正 25，692a～c） 
智七十三‧10 

四無礙智： 
七十四‧15 
攝在語義二中。八十三‧7 

不樂說法：七十二‧1；七十二‧6 
空： 

非境空，非智空，緣生無性假名畢竟空。七十四‧16 
空之異名。七十四‧26 

依他起空：七十四‧21、25 
燋焰喻：七十五‧1（大正 25，585c） 
二種十地：七十五‧5、6 
所說不如所證：七十五‧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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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E016] 
三世無異： 

一如一法性故。三十三‧15 
夢覺一如： 

取相為緣，夢覺無異。七十五‧14 
三業：七十五‧14 
三世一念：七十五‧25 
生死四正涅槃四德： 

佛說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，唯是涅槃寂靜微妙具足種種常樂我淨真實功德。332 
佛秘密法： 

法身佛事。七十六‧20 
退大取小不得作佛：七十六‧21 
垢淨： 

法空法離，何垢何淨。七十七‧1 
眾生妄執生死名垢；無我無著，眾生有淨。七十七‧2、7（大正 25，599a） 

四無量心：七十七‧3 
盡離斷，除倒非究竟：七十七‧27 
畢竟空： 

離有離無。七十八‧12 
取畢竟空亦言非也。八十‧4 

無相除倒不壞法相：七十五‧9 
比丘發願成佛：七十九‧11 
三慧： 

七十九‧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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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慧即道種慧。三十五‧26 
菩薩度眾生慧名道慧。三十五‧76（大正 25，321c） 
以八聖道令得益—道慧。三十五‧26（大正 25，321c） 

法性： 
離是有無。六十二‧7 

大空小空： 
七十九‧18、19 
七十九‧11 
毛空與虛空。三十五‧27（大正 25，322a） 

三乘同入實相： 
慧有利鈍，入有淺深。唯佛智慧能盡。七十九‧19（大正 25，618c） 

一門而入： 
般若。七十九‧25 

[E017] 
無明實相即般若，取著般若即愚痴：八十‧6 
愚智一如： 

1、諸法入法性中，無有別異。入般若中，一味常淨。 
2、愚痴實相即智慧，若執著智慧即愚痴，有何別異。初入佛法，是痴是慧；轉後深入，智愚無異。 
三十五‧24（大正 25，321a～b） 
異不可得故。三十九‧19（大正 25，348a） 

邊倒：八十‧8 
十二緣起獨菩薩法：八十‧2（大正 25，621a） 
無得為因，無礙為果： 

八十‧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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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故無礙。六十三‧21 
不見虛誑即諸法實：八十‧17 
雙非： 

寂離二邊，更非相即—五十四‧19、1 
破： 

破諸有法顯乎如幻。五十五‧3 
如幻： 

令於諸法心無所著。五十五‧2 
凡夫著有怖空：五十五‧6 
般若說三乘法皆空和合： 

『蓋就菩薩般若正觀境上而談，豈通化耶？』。五十五‧9 
五十九‧16 

無所失無所破： 
『即本來如是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義』。五十五‧7（大正 25，450c） 
『雖說空，于法無所破，不失諸行業果報』。五十五‧10（大正 25，451b） 

菩薩善現入法寶中： 
五十五‧11 
法寶攝辟支佛及菩薩功德，是小乘義。二十二‧8 

但名： 
緣生無性之義。五十五‧12（大正 25，452a） 

增執減執：五十五‧17 
一切種智： 

菩薩心有量，佛心無量。五十五‧17 
不學真學：五十五‧16 
佛說般若之量：五十五‧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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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等心布施之失：五十四‧16 

[E018] 
五眾般若不即不離： 

不即據凡夫，不離據聖賢。五十五‧25 
般若名大： 

三乘聖果從是學成（利益大）。五十五‧25 
諸法三際叵得為大，故般若大。五十五‧26（大正 25，456b） 
無量無邊故大。五十五‧28 
不觀諸法大小集散等故。六十二‧10、11 
空而能益。六十五‧10 
含受故大。七十一‧1（大正 25，553a） 

無邊： 
非中非邊名無邊。唐 99 

女人成佛非不轉身：五十六‧8 
實相般若不可破，文字般若可破：五十六‧16 
增上慢人聞般若，不能毀謗，此異法華。亦可同（降伏得道、作弟子、後道去）：五十六‧16、17（大正 25，461b） 
先行世間六度為初門（似）引發出世六度（真）：五十六‧24 
未入正位，煩惱未盡，時或起：五十六‧23 
六度配二嚴：五十七‧3（大正 25，464b～c） 
二緣不失道：七十一‧17（大正 25，557b） 
方便智（般若）：五十六‧20 
般若生諸善法之理由：五十七‧9 
三乘共學，實通人天：五十七‧15 
回向種智＃＃：五十八‧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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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般若，雖不多讀內外，心不怯沒：五十八‧24（大正 25，474b） 
行般若者，入一切法，隨順無礙：五十九‧13 
般若無病不治：五十九‧12、13、14 
如如意珠，能滿一切願，與樂拔苦：六十五‧5 
般若治五逆：五十九‧13 
或治或不治：六十三‧12 
密意：五十九‧21 
但行般若，反墮邪見。但行五度，不到不出。般若五度和合，般若為主，功德具足：五十九‧21；六十二‧14 
有所得：六十‧11 

[E019] 
無漏法：六十‧1 
佛能度一切眾生，眾生無和合緣，故不盡度：六十一‧5 
久行六度，多供養佛，多種善根，善知識相隨，善學自相空。（結使折損，其心柔軟）雖非不退，可為宣說十八空義。若新學者不可：

六十一‧9、10 
般若： 

攝得五眼。六十二‧6（大正 25，497c） 
取則失。六十二‧10 

道與城（可釋法華）： 
道是十地，城是佛果。六十二‧8 
道是八正，城是涅槃。六十二‧8 
聚落邑城。六十六‧16 

波羅密： 
由般若得名。六十二‧8 
即畢竟清淨。六十三‧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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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竟空中深入大悲以救眾生：六十二‧9 
信慧： 

六十二‧20 
無智不成信。七十二‧5 
信慧不等不具六度。八十‧9、10 

不解般若： 
三義。六十三‧4 
八義。六十三‧5、7 

清淨有種種名：六十三‧15 
無益無損：六十三‧17 
滅盡定是般若氣分：六十四‧15（大正 25，513a） 
三世十方諸佛同說般若：六十四‧17 
一發無上心，二行六度得深三昧總持，三得無生忍，四從初地至十地，五得一生補處，六坐道場成佛。六十五‧9 
阿羅漢果分別即是三乘：六十五‧23 
見色無常等過罪，故不住色。不住色，則不習，即不取色常無常等相：六十六‧9 
付囑菩薩：六十六‧17 
須陀洹等是般若分：六十六‧19 

[E020] 
破作用：300 
分別諸法是邪見：六十七‧4 
十六我：六十七‧4 
眾生有實義：六十七‧11 
知過未：六十七‧11 
般若有味無味：六十八‧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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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般若時，即學世出世法：六十八‧7 
三乘共法，從大乘邊望之實是不共，三句相應故。＝通別義據此當責：六十八‧12 
說法之相：六十八‧13 
畢竟空無所有，亦非般若相：六十八‧13 
佛法智慧為本：六十八‧19 
誦經師、解義師：六十九‧6 
雖得實相不能誦讀：六十九‧7 
般若珍寶多賊多難：六十九‧10（大正 25，541c） 
實相智慧知攝心亂心：六十九‧21 
畢竟空中知他心：六十九‧22 
伏斷：六十九‧22 
見不見：六十九‧23 
凡夫、二乘、菩薩智慧，不能量般若得邊：七十‧24（大正 25，552a） 
小乘四加行為初門，大乘無生忍為初門：七十一‧9（大正 25，555a） 

[E021] 
三種涅槃（似有差別）：七十‧25 
不見故不取，不取故不著：七十一‧2 
回小向大：七十一‧3 
智慧氣分，數為菩薩：七十一‧19 
菩薩得佛智慧分：三十七‧13 
新學先近善知識：七十一‧19 
新學能令世法畢竟空，燒諸煩惱。 
不退，煩惱薄：七十一‧33 
二乘聖道于無上道得少分：七十二‧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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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如＃無二：七十二‧6（大正 25，564b～c） 
二種菩薩： 

法性生身；結業生身。七十二‧7 
七十七‧12 
修行難易。七十七‧12 

色有即如、不即如二義：七十二‧14 
無方便非是無五度：七十二‧15 
前生不行六度，乍聞般若，易證實際：七十二‧15（大正 25，566b） 
修慈悲心及等心：七十二‧24、25、26、27 
羅漢現見諸法實相：七十三‧11 
菩薩知法性空，以眾生不知，如虛空大誓莊嚴：七十三‧17（大正 25，574c）；七十二‧21 
不退菩薩好說般若：七十四‧1（大正 25，577b） 
行次第法（禪定智慧），然後得一切法空：七十四‧6（大正 25，578c） 
不退菩薩，留愛慢分，雖行諸禪，還生欲界：七十四‧6（大正 25，578c） 

[E022] 
魔佛一如之觀。七十四‧8 
初發心來名阿鞞跋致。（發心決定不退）不退相未具足，不與授記。七十四‧11 
色如，非是色，非離色。七十四‧13；七十四‧17 
色等如即是正觀。七十四‧17 
實相有淺有深。七十四‧18 
依施主報分大小。七十四‧17 
方便說法。七十四‧22 
觀生死涅槃皆空。七十五‧22 
無生忍後，唯有淨佛世界，成就眾生。七十五‧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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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空不證： 
不見有法（能證、所證、證者）。願學不證。不專攝心緣中。于一切眾生四無量心遍滿。方便力故。不捨眾生故。七十六‧2、3 

小乘淺入空故作證；大乘深入空（空亦復空）不作證。七十六‧7 
初入，慧不能自出，故不專注空。久學知空亦空，深觀空，心不亂無妨。七十六‧7（大正 25，594a） 
欲觀空法，先生悲心。若直觀深法，或墮二乘，或墮邪見。七十六‧9 
所說般若義，皆是阿鞞跋致相。七十六‧19 
退大小乘，能為說大。七十六‧22 
菩薩二處退。七十六‧19 
行般若能不離薩婆若心。七十七‧4 
斷我我所，三障隨斷。七十七‧7 
行十法行，念念不雜，超勝凡小有得六度。七十七‧15（大正 25，603c） 
為魔所撓： 

心不信解；近惡知識；受行惡法；自傲凌他；共小鬥諍；向得忍者生惡心。七十七‧16、17 

[E023] 
佛心，佛與神力，虫亦能知，不則不知。三十三‧13 
無明因緣生我見。七十二‧31 
初發意似即初地。七十八‧2 
般若雖空，能有所作。七十八‧14 
幻亦無實。七十八‧11 
大悲菩薩不期疾作佛。七十九‧6 
住畢竟空名住薩婆若。七十九‧8 
空不受難。七十九‧9 
有人聞慧思慧明了，能與修慧人問難。七十九‧18（大正 25，618b） 
小得二空，不及善薩。七十九‧18；同得實相。七十九‧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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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境智論量無量。七十九‧20 
色生不可得，即如幻化，無生故無盡。八十‧5 
波羅密中總具諸法，隨力大者得名。八十‧14、12 
從初發意至坐道場，無妄分別。八十一‧7 
六度雖和合而各自有相。八十一‧11（大正 25，628c） 
說布施等，皆入寂滅法中。八十一‧18 
超越三昧。八十一‧17 
雖言離禪無智，多用慧力得禪定。八十一‧19（大正 25，631a） 
斷、離、盡。二十一‧11 
依教行則得果，不依行破戒亂心則不得。二十二‧2 
不去之去。二十二‧3 

[E024] 
消化生理作用經過。二十三‧9、10 
彈迦旃延私斗入市。二十七‧3（大正 25，257c） 
一切法皆是佛法。二十九‧21 
十地與十住地似異。二十九‧21；十住即十住地。三十八‧16 
菩薩二業。三十‧3（大正 25，277b） 
穿井見濕泥喻（可通法華）三十‧15 
有為無為： 

有為二相故空：1、我及我所及常相不可得故。2、有為有為相空故。 
無為亦二又空：1、有為實相（空）即無為故。2、著無為相故言是空。（其實若著相者，即有為也） 
有為： 

緣生和合有，但從虛誑生，不在三處。凡夫倒見為有，智者不得其相，知但假名，以假名說，心無所著。（通深密） 
賢聖不緣有為而得道果，以觀有為空故，於有為法心不繫著。 



《大智度論》筆記 

323 

有為無為關係：有為實相即無為，無為相者非有為。為顛倒眾生分別說：有為生滅，無為（假）不生滅。（無為實無相） 
智者得法實相，不墮生滅—不見有為與無為法合，於為無為不取相，是為無為（真）—斷分別，滅諸緣，以無緣實智不墮生

數中，則得常樂涅槃。 
有為有生，有集故有滅。無為不集則無滅，是名無為法如實相。 
除有為無無為，除無為無有為，二法攝一切法。 
三十一‧13、14 

融通大小異說： 
說我空： 

我是煩惱本，著我則著我所，我所縳生貪恚，貪恚因緣生業。—佛所無作以破我，說眼無來去以示無常。無常故苦，苦即非

我非我所，我我所無故，一切法中心無所著。不著即不生結使，不生結使何用說空？—以是三藏多說無常苦空無我，不多說

一切法空。 
說法空： 

聞無常苦無我而戲論諸法，為彼說空。若無我亦無我所，無我我所即入空。 
有人求法相，著有無等，愛自法，恚它法，而起惡業。—為說諸法空。 
有人求法實相，不厭老病死，著諸法相—為說法空。 

約三乘辨： 
鈍根聲聞畏惡生死，聞眾生空，及四真諦無常苦空無我，一向求脫，不戲諸法。 
中根辟支，雖厭老病死，猶能少觀甚深因緣，少度眾生，為說十二因緣及獨行法。 
利根菩薩，雖厭老病死，能觀諸法實相究盡，深入十二因緣，通達法空，入無量法性—為說六波羅密及法空。 
三十一‧34、35、36 

[E025] 
融通大小： 

無常等是否法印。三十二‧6 
天王、佛、白衣，不用鉢食。三十五‧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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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淫欲出家成佛，非不斷。三十五‧10 
受五欲，心不著，不妨道—邪說。三十五‧10 
以欲為方便而度眾生（是法身事）。三十五‧11、12 
智慧得名無生性空。三十五‧24 
合、不合三十六‧24；破合。三十七‧16 
非有非無： 

緣生無性故非有，罪福縳解故非無。有見無共諍起諸業苦。著有，無常則憂惱；著無，作罪墮地獄。三十七‧7（大正 25，331b） 
重罪輕受（二義）。三十七‧13 
乳中著毒喻。三十八‧7 
無方便： 

不念眾生，不知回向。三十八‧10 
三假、三假觀。四十一‧6、7 
若般若實空，不應說施等功德，智者所說，何緣相違。四十一‧16 
凡夫離無明邪見不能有所觀。四十三‧21 
凡夫。四十三‧18 
色（五）如幻故，是色即空，入不生不滅中。四十四‧5 
識即是六情，六情即是五眾，三說：一約今生緣起說，二約假說遣情說，三約二世緣起說。四十四‧5、6 

 


